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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西流泉村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规划（2022-2035年）》 

专家评审意见的落实情况说明 
 

2023年10月11日，博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博山区域城镇组织召开了《淄博市博山区域城

镇西流泉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22-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专家评审会，评审意

见及落实情况如下： 

一、挖掘和提升历史文化价值特色，进一步明确村庄保护发展目标，加强与石门景区、周边

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统筹研究。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说明书第二章补充村庄与石门景区、周边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研究内

容，对村庄保护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 

二、深化西流泉村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特征的整体性分析，强化传统村落全要素保护，加强民

居建筑元素提炼，凸显传统村落特色，全面、准确识别在保护和利用方面的问题、风险和优势条

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管控和指导措施。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根据意见在文本、说明书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章节补充完善规划成果。 

三、明确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准确位置，完善管控要求措施。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在文本、说明书中明确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四至，并完

善管控措施。 

四、进一步研究村庄发展定位，深入挖掘当地的资源禀赋，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培育发展新

业态。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通过对周边传统村落的资源分析，根据西流泉特色风貌确定村庄发

展定位，并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五、进一步规范图文表达，完善规划成果。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对规划成果进行校核，进一步完善规划成果。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2日 

 

 

 

 

 

 

 

 

 

 

 

 

 

 

 

 

 

 

 

 

 

 

 

 

 

 

 

 

 

 



 

1、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博山分局 

2、博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3、博山区交通运输局 

 

 

 

4、淄博市博山区卫生健康局 

 

 



5、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山规划管理办公室 

 

 

 

 

 

 

 

 

 

 

 

 

 

 

 

 

 

 

 

 

 

 

 

 

 

 



 

关于《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西流泉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部门意见的落实情况说明 

 
关于《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西流泉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部门意见已收悉，共计5份，其

中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山规划管理办公室同意该规划。对其余4份意见的落实情况作如下： 

一、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博山分局 

西流泉村、青龙湾村村庄发展保护规划若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应严格按照山东省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执行。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西流泉在该规划中已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内容。 

二、 博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西流泉:参考的风景名胜区规划版本有问题，请参考最新规划版本。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规划成果根据博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博山区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部分jpg图纸进行修改完善。 

三、 博山区交通运输局 

三个村庄保护发展乡村道路发展(2035年)总用地均保持不变,是否适当考虑传统村落旅游发

展，规划部分旅游道路用地。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西流泉村规划的乡村道路用地相对于基期年总量保持不变，为了村庄发

展适当增加了步行道。 

四、 淄博市博山区卫生健康局 

建议:在镇门峪村、西流泉村加入村卫生室详细规划，进一步明确青龙湾村卫生室规划内

容。可根据村庄人数、按照《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版)》进一步进行规划。 

落实情况：采纳该意见。根据意见要求规划成果补充完善村卫生室内容。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3日 

 


